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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公告 

 

 

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 2019

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，涉及重要

条款相关内容将在监管核准后生效（详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6 日披露的《长城证

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》及 2019 年 12 月 28 日

披露的《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）。 

近日，公司接到监管机构通知，根据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及

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取消或调整证券公司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公告》（证监

会公告[2020]18 号），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事项由事前审批改为事后备案管理，

据此，修订后的《公司章程》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。公司将严格按照

规定完成公司章程备案相关工作。 

《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（2020 年 3 月）》与本公告于同日在巨潮资

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3 月 7 日 


